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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是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方法、程序的总称，规范的是企业的会计核算行为。税法
规定了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征税行为，体现的是财富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具有强制性和
无偿性。可见，会计制度和税法遵循不同的规则，服务不同的对象，制定的目标和机构也不相同。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向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不断改革，自然差异也不可避免并且逐渐增大。 
一、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 
（一）会计制度与税法遵循原则的差异 
1.谨慎性原则和实扣除原则。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它要求会计人员对某些经
济业务存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可供选择时，在不影响合理选择的前提下，以尽可能选用一种
不虚增利润和夸大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进行会计处理。在新的会计制度中，企业可以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以考虑企业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减少企业的资产或
收入。而在税法中，由于遵循的是实扣员额，除了坏账准备可以在税前列支之外，企业计提的其他七
项减值准备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必须在缴纳所得税前进行纳税调整。 
2.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法定行原则。《国际会计准则》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在第35条规定：如果信息要
想忠实反映它拟反映的交易或其他事项，那么就须根据它们的实质和经济现实，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
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映。而在税法中，任何交易和事项都应该依法执行，以防止纳税人滥用税法
条款，偷税漏税。例如，在售后回购业务的会计核算中，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可按照融资进行相
关的账务处理，但税法中视同为销售、购入两项不同的经济业务分别进行处理，需缴纳流转税和所得
说。 
3.权责发生制和确定性原则。权责发生制指凡是应属本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其款项是否收到或付
出，都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而在税法中规定，必须按照纳税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实现的基础上
也具有确定性性质。例如，税法中规定投资方在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分配处理时应确认投资
所得的实现，企业当年的收益在第二年分配，税法要求所得的时间应该在第二年。而会计制度要求企
业的盈利状况能够得到正确的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公允，与税法的原则有差异。 
（二）收入业务的处理差异 
1.现金折扣与销售折让的差异。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现金折扣应采用总账法记账，即按发票所
列金额记账，不考虑各种预计可能发生的现金折扣，实际发生折扣时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企业发
生销售折让应在实际发生时直接从当期实现的销售收入中抵减。税法从便于征管的目的出发，对于现
金折扣和销售折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折让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折让后的
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和所得税，如果折扣额、折让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核算，
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折让额。 
2.捐赠收入。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接受的货币捐赠、非货币捐赠，不视为企业取得的一项收入，
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接受捐赠资产一般会使企业的经济资源增加，将其视为企业全体所有者的一项
权益，纳入“资本公积”项目核算。而税法则将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视为应税收入，对于企业接受的
货币捐赠，应一次性计入企业当年度收益，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企业取得的非货币资产捐赠，
应按照合理价格估价计入有关资产项目，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3.关联方交易。为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会计制度对关联方交易主要是从关联方关系
的形式、交易的类型、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规范。税法则是为了防止纳税人利用关联方关
系避税，而针对关联方交易专门制定其税务处理的原则和规则。会计上对关联方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不要求按公平价格调整账务，而税法则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三）费用支出业务的处理差异 
1.固定资产折旧的差异。新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净残值规定了核算原则，企
业可以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结合企业本身的具体情况和科技发展、环境及其他因素，自行确定同定资
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并合理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方法。而税法则
根据确定性原则，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前扣除额规定了明确的扣除方法和计算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
税务管理规定；同时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净残值在5％以内的，由企业自行确定，需要特殊调整的，
要求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2.交际应酬费的差异。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交际应酬费是企业为业务经营的合理需要而支
付的费用，属于企业的一项销售费用或管理费用，可以据实列支，会计核算中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当
期损益，不得采取预提的办法。而税法对交际应酬费的管理按照不同的行业规定了不同的列支标准，
同时规定交际应酬费必须是与纳税人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纳税人应提供能证明其真实性的足够的有效
凭证或资料，不能提供的不得在税前扣除。 
二、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协调 
会计制度和税法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协调，为企业的财务处理工作带来便
利。 
（一）加强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处理方法协调 
1.各项会计规定的协调。会计制度应更多地满足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满足加强财务会计核算
的要求。会计制度对由于时间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进行了规范，但
税法也应根据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适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借鉴会计制度中合理有效的成分，
尽快弥补其滞后的一些规定，只要对所得税收人影响不大，或者只要不对政策执行和所得税征管有大
的妨碍，就尽可能将所得税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一致。当然，对于税法和会计制度相互不适应的方
面，要加以研究，以便协调，而不能一味地满足某一方的需要。 
2.会计方法的选择和协调。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和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所需的确定性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需要作出税收规定加以协调。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小
型企业可以严格按税法的规定选择会计方法，或者提供可以保持一致的备选方法，如：对于开办费的
摊销期限，除一次性摊销法外，还可以增加与税法规定一致的，即分五年摊销的备选方法供企业选
择；尽量缩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范同，规范明细记录，减少备查调整事项，规范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
异的调整方法，简化税款的计算。 



（二）加强会计制度与税法之间在制度层面的协调沟通 
会计和税收的法规制订和日常管理分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所以两个政府
主管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合作是会计和税法在规制上进行协作的一个重要保证。设立由两个机构代表组
成的常设协调机构，不论在法规出台前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加强联系，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差异损失，
提高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作的有效性。 
（三）加强会计与税法在信息方面的沟通 
企业会计和税务机关应加强相互之间必要信息的沟通。首先，会计要披露必要的信息以支持税收，税
务机关应充分利用披露的会计信息。并且应加强会计制度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以提高税务机关的
税收征管效率。其次，加强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在会计界和税务界的相互宣传，认真组织各方面各层
次的学习宣传，加深对会计制度和税法的认识，以提高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调的有效性。 
（四）加快构建税务会计体系 
税务筹划是对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高度完善，鼓励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符
合税法精神。为此，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构建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满足国家作为所有者
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获取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产
物。 
由以上可见，加强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必须合理分析新企业会计制度与税
法之间的差异，结合我国实际国情，选择最可行的协调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收
法规，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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